
日本国会·参议院法务委会 2023 年 6 月 15日  

社民党福岛瑞穗【*社民党党首】议员质询内容： 

【质询过程中，法务委员会议长称福岛君，以下称福岛委

员】，以下质询开始： 

议长：福岛委员请发言 

福岛：我是立宪·社民的福岛瑞穗，在进行刑法修改案讨

论之前，我要向政府质询关于 100 年前发生的关东大地震

屠杀的事情，今年是 100 週年，本席认为有必要在相隔 100

年后再次于日本国会提起这次的屠杀事件。接下来我要谈

的是有关屠杀中国人和屠杀朝鲜人的情况，当然事件中也

有日本人被杀的情形发生，在此，首先谈屠杀中国人的问

题，相关资料已经发给各位了，这些资料是当年“山本权

兵卫第二次内阁”外务省条约局第三课所做的关于“内乱

及暴动的不法行为及国家责任”的调查文件，请问外务省

现在有保存着着这个文件吧？ 

议长：外务大臣办公室石濑【全名：石濑素行】审议官请

回答 

石濑：回答您的问题，您所提到的文件目前保存在外务省



外交史料馆。 

福岛：这个文件是山本权兵卫第二次内阁于 1923 年 11 月

所做的，关于 11 起涉及外国人的事件中日本政府不可回

避的责任调查报告。刚刚政府的回答承认了这个文件的存

在。接下来发给大家的资料是当年的《东京日日新闻》报，

当中报道了当年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对于谋杀中国人

的事件要求赔偿 30 万日元，报道也证实了双方是有进行

过交涉谈判的。接下来再看下一个发到各位手上的资料，

是内阁决议的内容，1924 年 5 月 27 日内阁做出的向中国

赔偿 20 万日元的决定，而且决议上有总理大臣的签名，请

问这个内阁决议有保存着，对不对？ 

议长：石濑审议官请回答 

石濑：回答您的问题，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保存着大正 13

年（1924）5 月 27 日，松井庆四郎外务大臣发给芳泽谦吉

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的电报第 347号。 

福岛：那当年内阁决议的文件也在此档案中，可以这样理

解吧？ 

议长：石濑审议官请回答 



石濑：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刚刚前面所提到的第 347

号电报。 

福岛：请说明具体内容。 

议长：石濑审议官请回答 

石濑：沉默…… 

议长：福岛委员请继续发言 

福岛：再次确认，内阁决议的文件作为外务省的公文档案，

确实有保存在外务省的外交史料馆里，对吗？ 

议长：石濑审议官请回答 

石濑：再次回答，我们确认过保存的实物，是电报。 

福岛：电报里面清楚地写着内阁决议的内容，日本政府要

向中国支付 20 万日元的赔偿款，与中国间的事务，都是涉

及外国的事物，内容记载得非常详细，谁被杀了，每一个

人的名字都有在上面，谁被杀一目了然，根据具体情况日

本政府做出决议，承认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承诺向

中国政府支付 20 万日元。请问政府有没有向中国支付了

这笔 20 万日元，请说明后续的情况。 

议长：外务大臣办公室政策立案参事官冈野【全名：冈野



结城子】请回答 

冈野：于 1924 年政府确实做出支付 20 万日元的决定，此

事外务省有掌握，但是您所问的有关是否有进行支付的情

况，目前并无法确认到相关的具体记录资料。 

福岛：可以明确的是，政府并没有支付过。另外问一个问

题，2014 年 9月 4 日，在关东大地震被杀害的中国遇难者

遗属追悼活动访日代表团一行 18 人，具体讲，当年所有遇

难者都被编成名册，这些遇害者的遗属人数众多，此次这

18 名遗属代表来到日本，向日本政府提交了请愿书，要求

日本政府承认杀害事实，当年日本承诺赔偿 20 万日元，所

以要履行承诺，负起政府的责任，向被杀害的牺牲者遗属

们谢罪赔偿，我本人也在现场，当时外务省有派人出来接

受这份遗属代表提出的“请愿书”，这是 2014 年的事情，

请确认是否收到过这份“请愿书”。 

议长：冈野参事官请回答 

冈野：确有收到这份“请愿书”。 

福岛：是的，这是 2014 年遗属代表向日本政府提出了遇害

者的名册、遗属们的名字也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请说明接



到请愿书后续的情况。 

议长：冈野参事官请回答 

冈野：确认如下，确实收到了委员前面提到的，中国遇难

者遗属所提出的包含“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事实以及谢罪赔

偿”内容的请愿书，另外，有关在关东大地震中针对中国

人发生的事件，日本政府是否有参与，经过调查，在政府

内没有可以确认相关事实的记录。 

福岛：不过，在战前日本政府确实做出过承诺支付 20 万日

元的内阁决议，这是关于国家赔偿的问题，有相关的研究

资料，在外务省第三课也保存着相关调查报告档案，政府

承认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做出过要支付 20 万日元

的决定，按理说既然日本内阁决定要支付 20 万日元，那么

日本政府就必须要履行承诺才行。是内阁做出的决议，我

认为是极为重要的承诺，希望政府方面要认真对待遗属们

所提出的请愿书里的要求。 

（中文翻译：韩燕明） 

 


